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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 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011年12月5日，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二

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通知于2011年11月24日以传真或电

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。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，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

名。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，表决有效。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葛亮

主持，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及方式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 

一、会议以赞成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

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》。 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

资金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申请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

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

换“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、废旧五金电器（铜铝为主）、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”、

“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循环利用项目”、“偿还部分短期银行贷款项目”的自筹资金

分 别 219,770,097.77 元 、 44,528,752.39 元 和 140,000,000.00 元 ， 合 计

404,298,850.16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二Ο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


